
裁判字號】 98,民專上更(一),1 

【裁判日期】 981022 

【裁判案由】 專利權權利歸屬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 1號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周金城律師 

      鄒志鴻律師 

被上訴人  乙○○ 

訴訟代理人 戴雅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專利權權利歸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5 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6年度智字第 1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經最高法院第 1 次發回更審，本院於 98 年 10月 1 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2 款

至第 6 款情形，不在此限，同法第 44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上訴請求： 原判決廢 

棄。 確認上訴人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公告「保健美容儀器（專利證書號：M269081 ）」新

型專利之創作人（見本院卷第 13 頁）。嗣於民國 98年 7 月 20日具狀更正上訴聲明為：原判決

關於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命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廢棄部分，確認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所公告「保健美容儀器（專利證書號：M269081 ）」新型專利申請權為上訴人所有

（見本院卷第 73頁）。復於同年月 27 日當庭更正上訴聲明為：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

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告第 M269081 號「保健美容儀器」新型專利之專利申請權存在（見本院

卷第 83-1頁）。經核上訴人上開上訴聲明之更動僅屬文字之更正，使聲明更加明確，非屬訴之

變更，自無前揭規定之適用，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

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按所謂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

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

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 52年臺上字第 1240



號著有判例。 

   ﹙四﹚上訴人起訴主張其為「波動能量產生器」之創作人，以其技術及儀器向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下稱智慧財產局）申請獲准「波動能量產生器」新型專利（證書號：M281645 。下稱「波

動能量產生器」專利），被上訴人卻以上訴人抄襲「保健美容儀器」新型專利（證書號：M269081 ）」

（下稱系爭專利）為由，向智慧財產局就系爭專利提出舉發。惟上訴人始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

得依專利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為專利申請權人，被上訴人並非創作人或權利受讓人，無權申請

系爭專利，惟被上訴人卻取得系爭專利，致使上訴人關於系爭專利申請權人之地位受有侵害之

危險，此不安之危險冀以確認判決除去之等語，爰起訴請求 確認被上訴人非為系爭專利之創

作人， 確認上訴人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見原審卷第 3 頁）。經原審判決駁回其訴，上訴人

即提起上訴，並聲明廢棄原判決，且請求確認上訴人就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存在（見本院卷

第 83-1頁）。是以上訴人僅就原起訴聲明第 2 項部分上訴，就原起訴聲明第 1 項部分並未聲

明不服而告確定。 

   ﹙五﹚查系爭專利經智慧財產局審定准予專利，於 94年 7 月 1 日公告（見原審卷第 35頁

之專利公報），是判斷系爭專利之申請權人，應以核准審定時有效之 92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

之專利法（即現行專利法）為斷。 

  ﹙六﹚按（第 1 項）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第 2 項）專利申請權人，

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專利法第 5 條定

有明文。又專利申請權得讓與或繼承，同法第 6 條第 1 項亦有明文。準此，專利申請權係屬私

法上之權利，關於專利申請權之歸屬，即生私權誰屬之爭執，專利專責機關不得就事涉私權爭

執之專利申請權人誰屬予以裁斷（最高行政法院 89年度判字第 1752號判決參照）。真正專利

申請權人得經由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法院就專利申請權之歸屬加以判斷，待獲得勝訴判決後，

備具申請書及專利證書，並檢附法院所為確認申請權歸屬之確定判決作為證明文件，向智慧財

產局申請辦理相關變更申請權人之程序。 

   ﹙七﹚茲上訴人主張其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而為申請權人，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有關

系爭專利申請權之歸屬並不明確，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即系爭專利申請權人）

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於上訴人就本事件獲勝訴判決後，得以之向智慧財產局申請辦理相關專

利申請權之程序，是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故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系爭專

利之專利申請權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八﹚被上訴人雖辯稱 M266064 號新型專利較上訴人出售儀器與被上訴人之申請日為早，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顯非上訴人創作，且前開專利既已公告，上訴人無法取得專利權，

況上訴人自承早於其申請「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前已販賣公開使用，不得取得專利，自無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云云。惟上訴人係主張其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及申請權人，與上訴人

另外取得之「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無涉，被上訴人將系爭專利之申請權歸屬與另一專利有無

應撤銷之原因混為一談，委無足取。 

二、上訴人聲明求為判決：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公告「保健美

容儀器（專利證書號：M269081 ）」新型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存在。其主張除

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外，補稱略以： 

﹙一﹚波動能量產生器（下稱系爭儀器）第 1 代至第 5 代之技術內容，在專利上之評價實質相



同，被上訴人自上訴人取得「波動能量產生器」，並學習波動能量導引技術，此為被上訴人所

不爭執。而上訴人提出技術傳授契約書影本共 47份，係於系爭專利申請前所簽訂，原審已傳喚

許君鳳、張晉誠與黃麗娟作證，證明上訴人方為波動能量導引技術之原始創作人。 

 ﹙二﹚被上訴人係於 93年 7 月 25日與上訴人簽訂天龍門技術傳授契約書，取得波動能量產生

器乙台，並習得波動能量導引技術，隨即於短短不及 4 個月之 93年 11 月 22日提出系爭專利申

請，難以想像如何達成。 

 ﹙三﹚被上訴人辯稱因系爭儀器未達療效即交由專利商標事務所予以封存乙節，顯不合常理，

蓋被上訴人如認未達療效，衡情應向上訴人請求辦理退貨及退款，惟被上訴人反而寄存於為其

申請專利之事務所，不免令人疑竇，而專利商標事務所在糾紛未解決之前，絕無當廢棄物清掉

之理。 

﹙四﹚被上訴人僅需將取得之系爭儀器第 5 代交由專利商標事務所，依其外觀組成結構及所習

得之操作技能，即可進行專利說明書之撰寫，並進而申請取得專利，並無拆解儀器之必要。 

﹙五﹚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技術內容，與系爭儀器之外觀及二導電片內容相同。至

其餘請求項，僅內容稍有差異，惟屬實質相同之創作，例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 、8 項與第 1 項

之旋鈕開關具有類似功能之調整鈕；申請專利範圍第 3、6 項使用導電套以置換第 1 項具有類

似功能之導電片體；申請專利範圍第 4 、7 項使用習知之導電橡膠來製作第 1 項之導電片體；

申請專利範圍第 5 、9 項在導電套背面設置黏扣帶等，其目的及效果均與系爭儀器及導電片體

相同或類似。 

﹙六﹚被上訴人舉發上訴人之「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時，所依據之理由為引證案（即系爭專

利）所揭示之主要結構特徵、操作方式與所達成之功效等，均與「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完全

相同。因系爭專利本為上訴人之創作，為被上訴人所剽竊申請專利，故前後二專利申請案之內

容自屬實質相同。 

三、被上訴人聲明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其抗辯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外，補稱略以： 

﹙一﹚上訴人所提研發「波動能量產生器」之發展年表、組成構件差異說明及儀器外觀相片等，

均為其所製作，是否真實，仍應由上訴人負舉證之責。至證人吳金榜、陳榮琪、黃嘉英、齊天

豪、黃麗美、張育愷、黃麗娟、鐘素美之證言均不能證明上訴人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 

﹙二﹚上訴人曾交付波動能量矯正儀 1 台予被上訴人，兩造並非就上訴人交付之儀器即為上訴

人所稱據以申請專利之第 5 代儀器無爭執。縱被上訴人買受之波動能量矯正儀，即上訴人申請

「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儀器，均為上訴人所稱第 5 代儀器，然其與系爭專利之構造、效果並

不相同，有證人許君鳳於原審證述，足見上訴人非系爭專利之創作人。 

﹙三﹚被上訴人舉發上訴人「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之理由，係將該專利之主要結構特徵與系

爭專利之相同特徵比對，並無提及系爭專利中導電套等其他主要專利特徵，故上訴人以此主張

二專利內容實質相同，應無理由。 

 ﹙四﹚被上訴人前向智慧財產局申請系爭專利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書，其中引用文獻 1 第

M266064 號新型專利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2 項，但第 3 至 9 項仍具有新穎性，

縱上訴人主張「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相同，但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 3 至 9 項仍具有新穎性，此二專利絕非實質相同。又第 M266064 號新型專利早於 93

年 3 月 19日創作，於同年 6 月 18日申請公告，顯較上訴人出售儀器及系爭專利之申請公告日



為早，是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顯非上訴人創作。 

 ﹙五﹚由上訴人提出儀器之外觀照片可知，其僅有開關及插孔，並無內部結構，況上訴人以貼

條將儀器週邊封貼，並限制購買者不得將貼條拆除，被上訴人確未開啟儀器，不知其內部構造

為何。 

四、下列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各該證據附卷可稽： 

﹙一﹚兩造於 93年 7 月 25日，就波動能量導引技術傳授事宜簽訂「天龍門技術傳授契約書」，

約定上訴人借予被上訴人波動能量矯正儀 1 台及能量接受板 2 片，借用期間 3 年，被上訴人不

得將前開機器私自拆封、複製（見原審卷第 11 頁之天龍門技術傳授契約書）。 

﹙二﹚被上訴人於 93年 11月 22 日，以「保健美容儀器」向智慧財產局申請新型專利，經該局

審查准予專利（公告及證書號數：第 M269081 號，即系爭專利）（見原審卷第 35至頁之專利公

報、新型專利說明書）。 

 ﹙三﹚上訴人於 94年 4 月 13 日，以「波動能量生產器」向智慧財產局申請新型專利，經該局

審查准予專利（公告及證書號數：第 M281645 號。即「波動能量生產器」專利）（見原審卷第

12 至 28 、168 頁之專利公報、新型專利說明書、專利證書）。 

﹙四﹚被上訴人於 95年 1 月 9 日，以系爭專利為引證，主張上訴人之「波動能量產生器」專

利有違專利法第 93 條、第 95 條、第 108 條準用第 31條規定，對之提起舉發（見原審卷第 29

至 34 頁之專利舉發申請書）。 

﹙五﹚上訴人於 95年 3 月 22 日，以被上訴人非專利申請權人，有違專利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對之提起舉發。案經智慧財產局審查，於 96 年 6 月 27 日以（96）智專三( 三)05077

字第 0962035580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上訴人不服，提

起訴願，經經濟部同年 11月 21 日經訴字第 09606078510 號決定駁回，上訴人遂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97年 9月 4 日，以 97年度訴字第 154 號判決駁

回其訴，經上訴人於同年月 24 日提起上訴（見原審卷第 60 至 62頁之專利舉發申請書，本院 97

年度民專上字第 1 號民事卷《下稱前審卷》第 65至 68、83至 89、100 至 109 頁之專利舉發審

定書、訴願決定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上訴狀）。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新型，係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專利法第

93 條定有明文。又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涵蓋實施其創作所需之各個元件，應視為整體，無法

逐一分割單獨存在，是以比較新型創作之同一性，應就其目的、形狀、構造、功效等整體觀察

比較，依實質原則審定之。雖其外觀或構造有部分不同，惟依社會一般通念，倘其目的及效果

相同，有關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新技術內容亦無不同，即難謂非同一創作（最高法院 98年度

臺上字第 570號民事判決參照）。 

﹙二﹚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共 9 項，其中第 1 、6 項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見原審卷

第 51 至 53頁之新型專利說明書。相關圖式見附圖 1 ） 

 ﹙三﹚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一種保健美容儀器，包括有：一超波能量機，於超波能量機上

設有若干插接孔及旋鈕開關，其中插接孔供導電線插接，於導電線的另端設有正、負極之插接

頭，而旋鈕開關係供啟閉電源開關及電流大小控制；至少二導電片體，係與超波能量機以電線

連接，電線另端各設插接端，該插接端則分別與超波能量機連接的導電線之正、負極插接頭插



接，且在每一導電片體下方接設有絕緣墊；使用時，將其中一導電片體與超波能量機之導電線

其中一插接頭插接，並讓受按摩者赤足放置在導電片體上，而另一導電片體則與超波能量機的

另一插接頭連接，並讓按摩師赤足踩踏於導電片體上，藉由按摩師為導電介質，以雙手觸及受

按摩者的身體，不需費力推拿、按壓即可產生類按摩之功效。」 

﹙四﹚申請專利範圍第 6 項：「一種保健美容儀器，包括有：一超波能量機，於超波能量機上

設有若干插接孔及旋鈕開關，其中插接孔供導電線插接，於導電線的另端設有正、負極之插接

頭，而旋鈕開關係供啟閉電源開關及電流大小控制；至少一導電片體，係與超波能量機以電線

連接，電線另端設插接端，該插接端則與超波能量機連接的導電線之其中一插接頭插接，在導

電片體下方設有絕緣墊；一導電套，該導電套連接有電線，電線另端設插接端與超波能量機的

導電線之另一端插接頭插接，該導電套正面設有一導電片體，而導電套內環設成手套部；使用

時，將其中一導電片體與超波能量機之導電線其中一插接頭插接，並讓受按摩者赤足放置在導

電片體上，而導電套則與另一插接頭連接，且供手部插套以便於可做直接接觸按摩護理。」 

﹙五﹚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抄襲「波動能量生產器」第 5 代儀器（下稱系爭儀器第 5 代），伊

始為系爭專利之真正創作人云云，惟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自應就系爭專利與系爭儀器

第 5 代係屬同一創作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然查： 

 1.上訴人於 98 年 8 月 14日提出儀器 1 台，主張此即被上訴人於 93年間向上訴人購買之儀器

云云（見本院卷第 87、93頁），惟被上訴人陳稱：「這部機器的外觀確實是被上訴人於 93年

間向上訴人所購買，但是內部的構造為何，被上訴人並不知道。... 系爭專利有第 1 項有導電

片體下方有絕緣墊，上訴人之機器並沒有。... 」等語（見本院卷第 93頁）。是以上訴人所提

之儀器是否為兩造於 93年 7 月 25日簽訂「天龍門技術傳授契約書」後，由上訴人借予被上訴

人之波動能量矯正儀，即非無疑。 

  2.縱然此部儀器即上訴人於 93 年間借予被上訴人者，惟其技術內容與系爭專利並非實質相

同： 依上訴人所述之系爭儀器第 5 代之技術內容，其構件主要包括有一超波能量機及二導電

片體。其中，超波能量機上設有電源開關、旋鈕開關、插接孔與多個顯示使用狀態之 LED 。電

源開關用以啟閉超波能量機之電源，插接孔用以輸出能量波，所輸出能量波之大小則經由旋鈕

開關來控制、調整。二導電片體係以導電線之插接端分別插接於超波能量機之插接孔，以將插

接孔輸出之能量波導引至二導電片體。另外，二導電片體之下方並分別設置有防止能量波洩漏

之絕緣墊。使用時，可讓受按摩者赤足放置在導電片體上，並讓按摩師赤足踩踏於導電片體上，

藉由按摩師為導電介質，以雙手觸及受按摩者的身體，不需費力推拿、按壓，即可產生類按摩

之功效（見前審卷第 110 至 113 頁之波動能量產生器年表、第 208 至 209 、211 至 212 頁之

陳報狀，本院卷第 14至 15頁之上訴補充理由狀、第 94頁之準備程序筆錄。相關圖式見附圖 2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主要技術特徵為一超

波能量設有若干插接孔及旋鈕開關，至少二導電片體，係與超波能量機以電線連接，且在每一

導電片體下方接設有絕緣墊；使用時藉由按摩師為導電介質，以雙手觸及受按摩者的身體，不

需費力推拿、按壓即可產生類按摩之功效，此與上訴人之系爭儀器第 5 代之技術內容相同，被

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亦自陳按摩功能相同等語（見本院卷第 94頁）。 

   3.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與系爭儀器第 5 代之差異，在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 1 項係藉由旋鈕開關，供啟閉電源開關及電流大小控制；系爭儀器第 5 代係利用電源開關，



以起閉超波能量機之電源，藉由旋轉開關控制來控制輸出能量波之大小。雖被上訴人辯稱：上

訴人之機器的旋轉鈕僅有 4 段，而系爭專利之旋鈕開關為線性控制方式云云（見本院卷第 94

頁），惟此旋鈕開關與電源開關電源、旋轉開關之差異，對於電路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

係屬習知之技術，應屬易於簡易置換之技術手段，而實質相同。 

   4.綜上，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與系爭儀器第 5代採用實質相同之技術手段而達成相

同之功效。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為依附於第 1 項獨立項

之附屬項，除包含第 1 項所有之技術特徵之外，第 2 項進一步限縮界定其中「超波能量機上設

一調整鈕，可供調整按摩波幅高底、頻率長短之控制。」（見原審卷第 51 頁之新型專利說明書）。

惟系爭儀器第 5 代亦具有一調整扭，可提整波長高低及頻率長短之控制，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 2 項與系爭儀器第 5 代採用實質相同之技術手段而達成相同之功效。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3 至 5 項：系爭專利請求項第 3 至 5 項為依附於第 1 項獨

立項之附屬項，除包含第 1 項所有之技術特徵之外，第 3 至 5 項進一步限縮界定其中導電套、

導電片體、導電套背面之黏扣帶（見原審卷第 51至 52頁之新型專利說明書），與系爭儀器第 5 

代比較，並未具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3 至 5 項所界定之導電套諸構造，其技術內容並不

相同。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6 項：經比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6 項與系爭儀器第 5 

代之技術內容，主要差異在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6 項較系爭儀器第 5 代增加「一導電

套」之技術特徵。依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8 頁第 16行至第 9 頁第 5 行記載：「其次，請參閱第

三圖所示，美容師（或按摩師）亦可不以自身為導電介質，而以手套置導電套 5 以取代赤足踩

踏於導電片體 3 ，其係將導電套 5 與超波能量機 1 連接以置換導電片體 3 ，將該導電套 5 電

線 50 的插接端 500 與超波能量機 1 連接的導電線 13之負極插接頭 131 插接，將背面之黏扣帶

52、52' 黏合固定，再以導電套 5的導電片體 51觸及受按摩者的身體欲按摩之部位，同樣可達

類按摩之功效。再者，請參閱第四圖所示，受按摩者亦可自己赤足踩在導電片體 2 上，而自己

以手部套置導電套 5 ，其僅需將手部所戴套的導電套 5 觸及身體所欲按摩之部位（如頭、臉、

頸、肩、胸、腹、手、臀、腿... 等部位），即可自行進行按摩。」（見原審卷第 47至 48頁）

是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6 項，使用者可藉由導電套直接插套於手部，直接接觸按摩，亦

可無須經由美容師（或按摩師）為導電媒介，自行進行按摩，即可達到按摩之效果，此技術手

段為系爭儀器第 5 代所無，故其技術內容並不相同。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7 至 9 項：系爭專利請求項第 7 至 9 項為依附於第 1 項獨

立項之附屬項，除包含第 1 項所有之技術特徵之外，第 7 至 9 項進一步限縮界定其中導電套、

導電片體、導電套背面之黏扣帶（見原審卷第 52至 53頁之新型專利說明書），與系爭儀器第 5 

代比較，並未具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7 至 9 項所界定之導電套諸構造，其技術內容並不

相同。 

      關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3 至 9 項所界定之「導電套」，為系爭儀器第 5 代所無

之技術特徵，此為上訴人所自承，惟上訴人主張其技術實質相同云云（見前審卷第 22 0 頁，見

本院卷第 15 頁），然此一「導電套」技術特徵，可供使用者自行按摩，無須經由美容師（或按

摩師），不僅構件不同，所達成之功效並不相同，所使用之技術手段亦不同，因此二者之技術



內容即非實質相同。 

      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舉發上訴人之「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時，所依據之理由為

引證案（即系爭專利）所揭示之主要結構特徵、操作方式與所達成之功效等，均與「波動能量

產生器」專利完全相同云云。惟上訴人係以被上訴人於 93 年間，藉由借用上訴人之系爭儀器第

5 代之機會，得知其外觀組成結構及操作技能，進而申請取得系爭專利為由，主張其始為系爭專

利之創作人。是以本件為判斷是否為同一創作之技術比對對象，乃「系爭專利」與「系爭儀器

第 5 代」之技術內容，至上訴人嗣後於 94年 4 月 13日所申請之「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並

非本件技術比對之標的。另被上訴人以系爭專利為引證資料，作為舉發「波動能量產生器」專

利不具專利要件之證據，該舉發案之判斷基礎乃「系爭專利」與「波動能量產生器」專利之技

術內容，與本案全然有別。故上訴人誤將被上訴人之舉發理由比附援引，要無足取。 

      至證人吳金榜、黃嘉音、齊天豪、黃麗美、張育愷、黃麗娟、陳榮琪、許君鳳，及鍾

素美曾於原審及前審審理時到庭作證（見原審卷第 120 至 128 、135 至 140 、152 至 154 、

156 至 159 頁，前審卷第 173 至 175 頁），雖就上訴人之各代產品及其技術有所陳述，然證人

係依憑個人記憶及經驗，就個人感官知覺作用直接體驗之客觀事實而為陳述，屬於「人證」之

證據方法。為免有流於個人主觀偏見與錯誤臆測之危險，就特定物品之技術內容，仍須有客觀

具體之證據予以佐證，否則僅憑證人之證言，無從確認系爭儀器第 5 代之構成元件及技術特徵，

遑論以之與系爭專利為比對、判斷。 

      綜上所述，經整體技術特徵比對，系爭專利與系爭儀器第 5 代之構造、效果、目的及

技術內容並非實質相同，非屬同一創作，難認上訴人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 

六、綜上所述，系爭專利與系爭儀器第 5 代非屬同一創作，無從認定上訴人為系爭專利之創作

人。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存在，為無理由。原審以上訴人無法證

明其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因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其理由雖有不同，惟其結論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

結果，故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第 1 項、第 78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0  月   22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國成 

                              法  官  曾啟謀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

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

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

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 466條之 1第 1 項但書或第 2 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